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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37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易事特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45 

  

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以自有资金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设

立全资子公司灵寿县中能新能源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500 万元，公司认

缴全部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，占 100%股权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投资决策管理制度》等规定，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董

事长决策权限内，本次投资无需报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批，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

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近日，公司完成了上述全资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，并领取了《营业执照》。

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1、名称：灵寿县中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30126MA07NBRK4E 

3、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4、住所：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塔上镇塔上村新开街 17号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殷夕兵 

6、注册资本：500 万元 

7、经营范围：太阳能发电；光伏电站的建设、运营、维护；太阳能发电技术的

研究与技术咨询；光伏元器件及设备的生产、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8、股权结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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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 100% 

合计 500 100% 

 

二、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对外投资的目的 

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是为推动公司战略实施，继续推进公司在河北省

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及相关投资业务。 

2、存在的风险 

本次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涉及的业务属于光伏发电行业，该行业受政策影响

较大。同时公司随着组织架构的扩大，对公司的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公司将

强化对子公司的管控，确保对子公司有效的管理。 

3、对公司未来的影响 

本次投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灵寿县中能新能源有限公司

主要从事新能源发电等业务，如项目拓展顺利，将对公司产生积极影响,但短期对公

司业绩不会产生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 

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16 年 2 月 29 日 


